
 
 

 

 

 

 

东师校发字〔2023〕154 号 

 

 

各学院（部）、各单位： 

《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资助对象认定管理办法（修

订）》已经 2023 年 11 月 1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

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附件：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资助对象认定管理办法

（修订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北师范大学 

2023 年 11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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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第一条  为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，根据《教

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

意见》（教财〔2018〕16 号）《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 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<学生资

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教〔2021〕310 号）等文件精

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资助对象认定的范围是我校全日制在校本科

学生（含预科生、第二学士学位学生）。“家庭经济困难”是

指学生本人及其家庭的经济能力难以满足在校期间的学习、

生活基本支出。 

第三条  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领导、监督资助对

象认定工作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组织、管理认定工作。

学院（部）成立由党委副书记（副院/部长）任组长，辅导员、

其他教师代表任成员的学院（部）学生资助工作组，组长对

本学院（部）资助对象认定工作负总责，辅导员对本年级认

定工作负主要责任。 

第四条  资助对象认定坚持以下原则： 

（一）坚持实事求是、客观公平。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要从客观实际出发，以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为主要认定依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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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标准和尺度要统一，确保公平公正。 

（二）坚持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。既要建立科学

的量化指标体系，进行定量评价，也要通过定性分析修正量

化结果，更加准确、全面地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。 

（三）坚持公开透明与保护隐私相结合。既要做到认定

内容、程序、方法等透明，确保认定公正，也要尊重和保护

学生隐私，严禁让学生当众诉苦、互相比困。 

（四）坚持积极引导与自愿申请相结合。既要引导学生

如实反映家庭经济困难情况，主动利用资助资源完成学业，

也要充分尊重学生个人意愿，遵循自愿申请的原则。 

第五条  资助对象分为特别资助对象、重点资助对象、

一般资助对象、公费学生·专项、经济关注对象五类，主要

认定依据如下： 

（一）家庭经济因素。主要包括家庭收入、财产、负债

等情况。 

（二）特殊群体因素。主要指是否属于脱贫家庭、最低

生活保障家庭学生、特困供养学生、残疾学生等情况。 

（三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素。主要指校园地和生

源地经济发展水平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、学校收费

标准等情况。 

（四）突发状况因素。主要指遭受重大自然灾害、重大

突发意外事件等情况。 

（五）学生消费因素。主要指学生消费的金额、结构等

是否合理。 



 3 

（六）其它影响家庭经济状况的有关因素。主要包括家

庭负担、劳动力及职业状况等。 

第六条  资助对象认定工作在学年初集中开展，按如下

程序进行。 

（一）政策解读。学校、学院（部）通过通知发布、年

级会宣讲等方式，面向全体学生解读资助对象认定政策。 

（二）信息采集。学生通过学生工作信息平台自愿提出

申请，采集家庭经济信息；填写《东北师范大学家庭经济困

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，签署诚信承诺书，提交相关材料。 

（三）学院（部）初审。学院（部）学生资助工作组通

过查看学生申请材料、个别访谈、日常观察等方式，审核学

生信息。 

（四）量化测评。学校根据学生信息采集情况进行量化

分析，初步划定经济困难学生范围及类别，生成量化测评结

果。 

（五）民主评议。学院（部）以年级或专业为单位，组

建资助对象评议小组，评议拟资助对象名单，综合分析拟资

助对象学习、生活、日常表现及个人经济收入等情况，形成

民主评议结果，经学院（部）学生资助工作组审定后，报送

学校审查。 

（六）学校审核。学校审核学院（部）民主评议结果，

进行必要调整，经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审定后，确定

资助对象公示名单。 

（七）公示调整。学校通过适当方式、在适当范围内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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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助对象公示名单进行为期 5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学生如对公

示结果有异议，有权提请学院（部）学生资助工作组予以解

释，学院（部）在 2 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。对学院（部）的

处理意见有异议的，可向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请复议，学校

在 2 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。 

（八）名单确定。公示调整后，确定学年资助对象名单，

并建档备案。原则上，一经认定为资助对象，在读期间家庭

经济情况无明显变化的，后续学年无需重新认定。 

（九）动态调整。资助对象家庭经济情况发生显著变化，

应在学年资助对象认定工作中提出申请，重新认定。非资助

对象家庭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或收入缩减导致

基本学习、生活出现困难的，可随时提出资助对象认定申请，

经学院（部）、学校认定后，及时配置适当资助资源。 

第七条  学校不定期随机抽选一定比例的资助对象，通

过信件、电话、视频和家庭实地核查等方式，了解、核实资

助对象家庭经济状况。对弄虚作假，瞒报、谎报、虚报家庭

经济困难状况、提供虚假材料，以及有挥霍消费、不思进取

现象的学生，经学院（部）审核后，报学校审定，视情况调

整资助对象类别或取消资助对象资格。情节严重的，按《东

北师范大学学生违纪惩处办法》有关规定处理。 

第八条  本办法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解释，自公布

之日起施行。《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资助对象认定管理办

法》（东师学字〔2006〕005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
